
第 三十七 案：「擬定新市都市計畫（附帶條件農業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計畫範圍位於新市都市計畫七-1號道路以南，七-4號道路

以東(高速鐵路兩側)，計畫面積 12.7175 公頃。本細部計畫擬

定範圍自 65 年擬定新市都市計畫中劃設為農業區，74 年第一

次通盤檢討時因住宅區使用率僅 65.7%，尚不需變更計畫區內用

地為可建築用地；92 年第二次通盤檢討，因人口增加住宅區使

用率達 90%，為配合都市實際發展需求，將本計畫區變更為住宅

區，然因未在二年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因此於 106 年第三次

通盤檢討先變更回原分區，待附帶條件完成，再予核定為住宅

區。在新市區生活機能發展完備之前提下，及配合交通節點以

及南科的發展契機，未來可望衍生更多潛在的居住人口，故為

落實主要計畫之規定，辦理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

開發。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條及 22條。 

三、擬定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擬定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7 年 8月 2日起 30天於新市區公所及

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07年 8月 23 日下午

4 時新市區公所舉辦公開說明會。。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 8件，詳如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詳【附

錄】）通過： 

一、 有關土地使用配置方案，考量現行排水系統、地勢走向、公展方案



滯洪池配置恐影響高鐵橋墩基礎、水利局建議滯洪池用地宜以大面

積劃設以利留設排水設施及參酌人陳意見、現況建物分布情形等，

同意修正方案(詳如圖 1，表 1)。 

二、 本案經本會審決通過後，因擬定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致者，

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

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市府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

議；否則再提會討論。 

三、 有關本案開發方式為區段徵收： 

(一) 請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4條、第 5條及第 5-1條規定繕製可

行性評估報告等，並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其公益性

及必要性等。 

(二) 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點規定，先

行辦理區段徵收，俟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暨第 2

項但書規定後，再檢具變更計畫書、圖報由市府逕予核定後發

布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年內完成者，於

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開發期程。 

四、 計畫書內容除涉及實質內容變更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更正外，其

餘請業務單位另予覈實校正。 



  

圖 1 土地使用配置示意圖 

 

 

表 1 土地使用面積表 

 

大會決議修正方案 公開展覽方案 

公開展覽方案 大會決議修正方案 



【附錄】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 整體規劃部分 

1.土地使用配置方案 

（1） 依據新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中規定本計畫區附帶條件以區

段徵收方式開發，考量人陳 1陳情地主參與區段徵收意願及陳情位

置位於計畫區邊界，其西側、南側均臨農業區，本次細部計畫建議

依分期分區發展精神及區段徵收範圍完整性，東南側以 12米計畫道

路為界，先行規劃 12米計畫道路以北之細部計畫。 

（2） 土地使用配置方案，考量計畫區現行排水系統、地勢走向、公展方

案滯洪池配置恐影響高鐵橋墩基礎、水利局建議滯洪池用地宜以大

面積劃設以利留設排水設施，及修正方案已大部分參酌與會機關及

人陳意見修正等，原則同意修正方案之規劃方向(詳附圖、附表)。

惟請再參酌現況建物分布情形，以計畫區北側公滯用地及綠帶調配

之，修正方案逕提大會確認。 

（3） 依據「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本案免

提送出流管制規劃書，為提高排水規劃可行性，滯洪池方案之剖面

圖及「公(滯)用地」最大雨水收納量計算等供水利、地政機關檢閱。 

（4） 高鐵橋下道路開闢是否納入事業財務計畫，建議於區段徵收及工程

設計階段視財務情形進行規劃設計，不納入計畫書中載明，以保留

執行彈性。 

2.區段徵收可行性 

（1） 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6條，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之。本計畫區西側邊界涉及計畫

區外現有房舍出入使用，請綜合考量配地可行性及計畫道路公益性

進行模擬分配，並請地政局協助檢視；合法建物保留則依現行相關

規定辦理。 

（2） 本案問卷回收率僅五成，願意參與區徵開發地主僅四成，地主意願

部分請持續進行溝通。 

（3） 有關公益性及必要性部分為地政司審議區段徵收案件之重點，請於

計畫書加強論述。 



（4） 考量都市計畫階段合法房屋認定及調查分析為概估性質，與區段徵

收作業中之合法建物認定不盡相同，為避免計畫書中「合法建物」、

「既成建物」等用詞造成民眾誤解衍生爭議，本案計畫書內說明圖

說中用詞改為「現有建物分布」，加以明確說明圖面僅呈現調查資

料，後續辦理區徵作業時仍依區徵相關法規認定合法建物。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附表一 

（三） 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詳附表二 

 

 



 

 

附圖 專案小組初步修正方案示意圖 

 

附表 專案小組初步修正方案面積表 

 

 



附表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一點、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都市計畫

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照案通過  

第二點、本計畫區內住宅區與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建蔽率與容

積率管制如表7-1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住宅區 

60 180 
如建蔽 率未 大於 50%
時，則容積率不得大於
200%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15 45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平面 10 20 
立體 80 320 

 

照案通過  

第三點、住宅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

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照案通過  

第四點、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一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 如屬角地，面臨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公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3 公
尺。 

一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 如屬角地，面臨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三 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市
府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決
定。 

第四點、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一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退縮建築。 

公共設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一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 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
部分均應退縮建築。 

三 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市
府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決
定。 

修正通過： 
避免執行疑

義，修正文

辭。 

第五點、住宅區其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含)以
下應設置1部停車空間，每增加150平方公尺及其零

數應設置1部停車空間，以此類推。 

照案通過  



草案條文內容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第六點、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

樹木。 
照案通過  

第七點、建築基地面積達3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於建築物興建

時，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

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 

照案通過  

第八點、本計畫區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由本府另訂之。 刪除 本計畫區開

發後為一般

住宅區，依

循「新市都

市計畫」原

有規定，不

另訂都市設

計準則。 
第九點、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照案通過  



附表二 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1 

洪○輝 
（非土地

所 有 權

人，土地

所有權人

為:洪陳○

雪）富強

段 514 地

號 

514 土地不在徵收密集區

段，所以我不參加區段徵

收，我就是要維持現狀不參

加徵收。 
 

希望維持農業使

用。 
同意採納 
理由： 
1.依新市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中規定

本計畫區附帶條件以

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考量本案陳情地主參

與區段徵收意願及陳

情位置位於計畫區邊

界，其西側、南側均

臨農業區，本次細部

計畫建議依分期分區

發展精神及區段徵收

範圍完整性，東南側

以 12 米計畫道路為

界，先行規劃 12 米計

畫道路以北之細部計

畫。 
2.未擬定細部計畫地區

（部分富強段 513、
514、497-2 地號），於

下次主要計畫通盤檢

討時考量檢討恢復為

原分區。 
2 陳○得 

社 內 段

339-2 、

346-7地號

（重測後

為南社內

段 302 、
311 地號） 

都市計畫線內有徵收，線外

無徵收，又沒有開闢道路害

沿線旁農地、住戶均無法通

行、成為廢地一樣。 

 

在沿線旁，開闢道

路，或東線計畫道

路，往西通到計畫

線，就可改善問

題，請接受此建

議，才是便民非害

民。 

酌予採納 
理由： 
陳情位置部分土地位於

西側計畫範圍外非都市

土地，並有現況道路通

行，建議本案規劃 10M
計畫道路往西延伸，新

增 6M 計畫道路以供出

入通行。 

3 鄭○義 
（非土地

所 有 權

人，土地

所有權人

共 計 3
位，鄭○

勝、鄭○

木、鄭○

房屋位於在都市計畫書裡的

廣停內，是否能不拆屋建停

車場，就保留原地原屋。 

都市計畫是對方

向，能保留原屋，

用農地建廣停。 

酌予採納。 
理由: 
查本案陳情之富強段

460 地號，部分建物屬

領有使用執照之合法建

物（（74）南建局使字第

3363 號），酌予調整土

地使用配置，以維護土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欽） 
富 強 段

459 、

460 、 461
地號 

 

地所有權人權益。 

3-1 
107.9.10 
補充 

從我們年輕打拼到現在的房

子，即將被臺南市政府土地

徵收了，我們都到了享受退

休生活，也都當阿公阿嬤的

年紀，陪孫子玩樂，但到了

台南市政府徵收土地發函，

往後的日子煩惱沒家住，上

了年紀，賺的錢也不多了，

又要去外面買房子，又要過

從頭開始的日子，又為了房

貸而困擾。 

都市計畫是對的方

向，希望能拜託臺

南市政府保留原本

的房子，把紅色框

框裡面的公園滯洪

池用地拿掉，8M 道

路往高鐵便橋下，

希望政府能聽見我

們老百姓的心聲，

當收到徵收單的我

們，每日茶不思飯

不想，整天都不愉

快，煩惱往後的日

子怎過下去。 
 
 

3-2 
107.9.12 
補充 

4 梁○峰 
富 強 段

362 、

365 、 366
地號 

1.本案土地使用配置示意圖

之東邊界，南邊界，都有

規劃道路，為何北邊界、

西邊界沒有規劃道路。 
2.銘傳街西向連通重劃區之

因私人土地影響，重劃區

無法與舊新市市區域連

通。 
3.為何有三條東西向的道路

沒有連通，這幾個丁字口

以後會成為交通瓶頸。 

 

1.希望在北邊界和

西邊界都設立道

路。將最北 8M 道

路向北平移到邊

界，西邊界之道路

也可以平移。 
2.希望市府可以跟

地主商量價購或

以重劃區土地更

換。 
3.東西道路全部連

通，此後交通可以

更順暢。 
 

未便採納 
理由：  
1.計畫範圍北側邊界存

有現況建物，為減少

拆遷同時考量公共設

施規劃原則及配地可

行性調整方案；另交

通系統部分業考量與

計畫區外聯通及公設

規劃原則進行調整。 
2.計畫範圍西側邊界，

併人陳 2、人陳 5 處

理，依原規劃道路系

統向西延伸。 
二、建議事項 2，非屬

主要計畫規定另擬細部

計畫範疇，未便採納。 

5 王○雄 
王○文 
王○娟 
富 強 段

196 、 197
地號 

本人持有社內段土地未納入

本次重劃，因此重劃後該段

土地將沒有對外道路，影響

甚鉅如無適當規劃本人不參

與此次重劃。 

將規劃之道路西移

至社內段與富強段

之間，使可以解決

問題。 

酌予採納 
理由： 
陳情位置部分土地位於

西側計畫範圍外非都市

土地，並有現況道路通

行，建議本案規劃 8M
計畫道路向西延伸，新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增 6M 計畫道路以供出

入通行。 
 

6 林議員慶

鎭 
（第 2 屆

第 8 次定

期 大 會

107年8月
28 日市政

總質詢） 

新市附帶條件農業區應劃設

商業區，請調整並重新擬訂

草案。 

同左。 涉及主要計畫變更，建

議納下次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 
說明： 
1.本計畫區於92年新市

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時變更為「住宅

區（附）」，附帶條件

規定應於通盤檢討發

布實施起 2 年內另行

擬定細部計畫，否則

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

更為原分區；於 106
年第三次通盤檢討

時，由「住宅區（附）」

變更為「農業區（附）」

變更理由為（1）考量

原「住（附）」之附帶

條件尚未完成，易混

淆其土地使用定位，

故將住（附）變更為

農（附），待其附帶條

件完成後，再予核

定，以茲明確。（2）
經檢討後，配合新市

區未來發展，仍具住

宅區供給之需求，故

調整現行附帶條件之

規定。 
2.依營建署 108 年 5 月

29 日 營 授 辦 字 第

1080040015 號函說

明，本案規劃原意為

變更為住宅區，回饋

條件係以住宅區作為

計算標準，若經檢討

需變更為其他分區，

因涉回饋內容調整，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應循都市計畫法定程

序辦理檢討變更，提

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以資適法。

故建議未來如有商業

區使用需求，納入下

次主要計畫通盤檢

討，以資適法。 
補充說明： 

另查「臺南科學工

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市

區建設地區擬定細部畫

及申請開發審查作業要

點」第 5 點內容，針對

各開發區塊訂有可劃設

供商業使用之面積上限

規定，惟該規定係僅適

用於南科特定區開發區

塊，不適用位屬新市都

市計畫地區之附帶條件

農業區。 

 


